
普通話教育及測試中心 

2012 年度 4 月「國家普通話水平測試」報名表 
 

（請清楚填寫有關資料或在適當方格內） 

姓名（英文）（必須與香港身份證相同）： 

 

 

姓名（中文）： 性別： 

 

 男  女 

身份證號碼： 聯絡電話： 
 
 

電郵地址： 

通訊地址（英文）： 

  

 

教育背景（選擇最高學歷）： 

 中學以下             中學          預科     

 大學本科或學士學位   碩士學位或以上 

母語背景： 

 粵方言     吳方言     閩方言    客家方言   

 北方方言/普通話 

現職行業（全日制在校生可不必填此欄）： 

 小學教師       中學教師         公務員              行政管理人員           專業人士  

 秘書文員       服務業人員       退休及全職持家者    其他（請註明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請在以下日期及時段中選擇合適的時段，按次序寫上 1 至 8，選擇後不得更改。（注意：選擇的順序

將作為本中心安排的參考依據，並將在測試開始前約三星期用電郵通知確認的考試日期及時段。） 

 9:00 – 13:00 14:00 – 18:00 

4 月 14 日（星期六）   

4 月 15 日（星期日）   

4 月 16 日（星期一）   

4 月 17 日（星期二）   

 

本人選擇   參加應試講座（除繳交測試費外，另需繳 100 元）   不會參加應試講座 

    繁體字試卷          簡化字試卷 

備注： 

1. 測試成績入級者，可獲頒《普通話水平測試等級證書》，不入級者獲發成績通知。 

2. 報名開始日期：2011 年 11 月 15 日，名額有限，先到先得。請填妥本表格連同劃線支票（抬頭請寫「香
港公開大學」或「The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」）郵寄或親自送交香港公開大學教育及語文學院普
通話教育及測試中心（A0427 室）； 

3. 本中心最遲於 2012 年 1 月 16 日或以前電郵通知獲取錄的學員。未被取錄的申請者，本中心將退還所繳支
票。 

4. 收到測試錄取通知者，若以任何理由放棄參加測試，所繳費用將不獲發還。 

與香港公開大學的關係： 

 本校兼讀制學生      本校全日制在校生(需附上學生証副本) 

 本校全職教職員        本校兼職教職員      本校校友      其他 

以下由普通話教育及測試中心填寫 
 

繳費日期：        電郵通知日期： 
 

核實： 在校全日制學生     全職教職員     兼讀學生、校友、兼職教職員     其他 

CPET01CF 

編號：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 

貼上近照乙張 

(背面寫上中文姓名) 


